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

在认真审议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有关材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情况介绍以及向公司有关

人员进行询问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一、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司按照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向公

司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减少公司财务费

用的支出,可以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1. 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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